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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說明 

四、無形資產專家評估意見

報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

無形資產之交易金額達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

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與政

府機關交易外，應於事實發

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易價

格之合理性表示意見，會計

師並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金

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

二十號規定辦理。 

四、無形資產專家評估意見報

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

無形資產之交易金額達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

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與政府

機構交易外，應於事實發生日

前洽請會計師就交易價格之

合理性表示意見，會計師並應

依會計研究發展基金會所發

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

規定辦理。 

之「公開發行公司取

得或處分資產處理準

則」第十一條辦理修

訂。 

第十

一條 

取得或處分衍生性商品之處

理程序 

一、交易原則與方針 

(一)~(五)…略。 

(六) 損失上限 

有關避險性交易乃在規避風

險，以不超過美金貳拾萬或

交易合約金額百分之十何者

為低之金額為損失上限，適

用於個別契約與全部契約，

且公司應隨時召集相關人員

因應之。 

二、風險管理措施 

…略。 

取得或處分衍生性商品之處

理程序 

三、交易原則與方針 

(一)~(五)…略。 

(六) 損失上限 

有關避險性交易乃在規避風

險，個別契約以不超過美金貳

拾萬或交易合約金額百分之

十何者為低之金額為損失上

限，且公司應隨時召集相關人

員因應之。 

四、風險管理措施 

…略。 

依「公開發行公司取

得或處分資產處理準

則」第十八條第一款

規定將全部契約損失

上限納入辦法。 

第十

二條 

辦理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份受讓之處理程序 

一、評估及作業程序 

(一)本公司辦理合併、分

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時宜委

請律師、會計師及承銷商等

共同研議法定程序預計時間

表，且組織專案小組依照法

定程序執行之。並於召開董

事會決議前，委請會計師、

律師或證券承銷商就換股比

辦理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之處理程序 

一、評估及作業程序 

(一)本公司辦理合併、分割、

收購或股份受讓時宜委請律

師、會計師及承銷商等共同研

議法定程序預計時間表，且組

織專案小組依照法定程序執

行之。並於召開董事會決

議前，委請會計師、律師或證

券承銷商就換股比例、收購價

配合民國106年2月9

日金管證發字第

1060001296 號令修訂

之「公開發行公司取

得或處分資產處理準

則」第二十二條辦理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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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說明 

例、收購價格或配發股東之

現金或其他財產之合理性表

示意見，提報董事會討論通

過。公司合併其直接或間接

持有百分之百已發行股份或

資本總額之子公司，或其直

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

行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司

間之合併，得免取得前開專

家出具之合理性意見。 

…略。 

格或配發股東之現金或其他

財產之合理性表示意見，提報

董事會討論通過。 

…略。 

第十

三條 

資訊公開揭露程序 

一、應公告申報項目及公告

申報標準 

悉依【公開發行公司取得或

處分資產處理準則】第三十

條所訂適用範圍規定辦理。

二~三…略。 

 

資訊公開揭露程序 

一、 應公告申報項目及公告

申報標準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不

動產，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

分不動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

易金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買賣公

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券、申購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

基金，不在此限。 

(二)進行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 

(三)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易損

失達所訂處理程序規定之全

部或個別契約損失上限金額。

(四) 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交

易或從事大陸地區投資，其交

易金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但下列情形不在此限： 

1.買賣公債。 

2.以投資為專業，於海內外證

券交易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

配合民國106年2月9

日金管證發字第

1060001296 號令修訂

之「公開發行公司取

得或處分資產處理準

則」第三十條辦理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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